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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本指引内容与工作地点的消防安全有关，这些工作地点包括	

办公室、商店、餐厅、工厂及任何有雇员工作的地点。

本指引旨在向各工作地点的雇主或占用人及有需要认识工作	
地点防火措施的经理、主管或雇员代表提供基本指引。

此外，本指引也为工作地点应采取的防火措施提供指引，以减
低火警风险及确保每名受雇人员知道发生火警时应采取的行动。

本指引不会论述因工业工序或类似工序而引起的特别火警	
风险，也不会涉及属《建筑物条例》( 第 123 章 ) 管辖范围的楼宇	
结构改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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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逃生途径
工作地点应设有足够的逃生途径，确保万一失火时所有雇员都	

能安全逃离现场，不致受到烟雾、有毒气体、高热或烈火的	
危害。

工作地点的雇主或占用人应确保在任何时间所有逃生途径均	
安全及畅通无阻，并随时能通往安全地点。

当工作地点内有雇员逗留时，所有出口门均不得锁上，或以	
无须使用钥匙、智能卡等开锁装置也可令该门轻易从工作地点内
开启的方式扣紧。

工作地点的每一道出口门均应在显眼位置装设以中英文注明
“出口”字样的照明出口标志。

各楼层图则应清楚准确地显示所有逃生途径，
并于工作地点的显眼处展示，让所有人都容
易看到。如工作地点内有隐蔽出口，则应提
供方向指示标志，在火警发生时标示逃生途
径。

防火门可以防止烟雾或火势蔓延。所有防
火门及其自动关闭设备应予定期检查，确保
操作正常。所有防火门均应时刻保持关闭，
不可用楔子或其他物件令防火门常开，即使
作为临时措施亦绝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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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火警警报系统
应以书面方式说明发生火警时发出警报的	

方法，让工作地点所有雇员知悉。

周详的预防措施是经各方同意在遇上火警时所采取迅速有效的
火警警报，及召唤消防处及警务处到场的方法。

任何火警警报系统都必须符合相关消防法例的要求，时刻保持
正常运作，并作定期测试及保养。所有检查和保养记录应予妥善
保存。

无论采用哪一种火警警报系统，均应确保有关系统切合工作地	
点的情况，并须容易识别为火警警报，而不会被误以为是其他	
警报讯号，例如防盗警钟。

在面积细小的工作地点内，若适当的口头警告能令全体雇员	
知悉火警发生并采取所需的行动，则可无需安装火警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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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灭火
同样重要的是提供合适的灭火筒以应付不同种类的火警风险，

并确保已清楚标明其正确使用方法。应向工作地点内所有雇员传
达有关提供灭火设备及其使用方法的指引。

雇员应清楚知道放置灭火筒的地点及不同种类灭火筒的适用	
性能。灭火筒的种类及用途表列如下：

工作地点内的灭火设备应妥为保养，确保其效能良好，并放置
在易于取用及不受阻塞的位置。

任何人都不应损毁或干扰灭火设备，或作出任何妨碍使用该等
设备的行为。

灭火筒种类

二氧化碳
气体式 水式 干粉式 净剂 泡沫式

用途

电火

易燃液体

电子仪器或文件

木料、塑胶、
纺织品及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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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走火指示通告
工作地点的雇主及占用人应以书面方式制订火警应变计划，	

让所有雇员在火警发生时能迅速及正确地应变。

工作地点内所有显眼位置应张贴走火指示通告，述明发现火警
时须采取的行动。所有走火指示通告应以压镜架框装妥或以其他
方法封好，以免遗失或污损，并应固定于适当位置。

通告内容应包括：

	 失火时怎样启动火警警报；

	 怎样及向谁人报告火警；

	 雇员听见火警警报时应在哪里集合；

	 员工不要为取回个人财物而逗留工作地点；

	 在安全情况下，可使用就近的灭火设备扑灭火种，但不可
用水扑救因电引起的火警；

	 在证实可安全进入工作地点之前，不要再度入内；

	 所有防烟门在任何时间均应保持关闭；

	 遇上火警时切勿使用升降机；以及

	 附近消防局的联络方法及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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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雇员防火训练
应定期在适当时间，为所有在工作地点内工作的人提供充足的

防火安全训练，亦可附加书面指示以作补充。

应在会有公众人士在场的工作地点提供训练，以确保每名雇员
在每 12 个月内最少接受一次指示，但较理想是两次。

所有新入职雇员在开始工作前接受防火训练尤为重要。管理人
员应确保轮班工作及其他于正常工作时间以外上班的雇员，例如
清洁工，都接受该等训练。

如果雇员不懂中英文，便应以他们能明白的方式提供训练。	
拟备书面指示时应顾及并非操广东话或英语的人及雇员，例如对	
中文或英文书面语认识不多的人士。

每节训练课程均应涵盖以下主题，并尽可能进行实习：

	 一般防火措施；

	 发现火警时应采取的行动；

	 发出警报的方法；

	 听到火警警报时应采取的行动；

	 召唤消防处或警务处（致电 999) 到场的正确方法；

	 灭火设备的位置和使用；

	 认识逃生途径、集合点及点名程序；

	 关上机器及停止工序，并在合适的情况下隔离电源；

	 为建筑物而设的疏散程序，包括为残疾雇员所作的特别安
排和禁止使用升降机。如有公众人士在场，应包括检查公
众地方、通知市民及释除他们的疑虑，并指示或陪同他们
到出口；以及

	 所有防烟门须时刻保持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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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训练的详情和指示应载入记录簿内，详情应包括：

	 训练或实习日期；

	 训练时间；

	 训练导师姓名；

	 受训人员姓名；以及

	 训练、指示或演习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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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工作地点的防火演习
每年应最少举行一次火警演习，但在大面积或有公众人士在	

场的工作地点，则应较频密地进行演习。如工作地点另有逃生	
途径，演习时应假设其中一条或多条路线因失火而不能使用。

进行火警演习时如有公众人士在场，可能会造成困难，但情况	
许可下仍应完成火警演习。在人流较少的时间进行演习及作出	
预先通知，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所有员工应完全明白火警警报的传达方式和火警应变计划。	
新入职雇员应即时获告知发生火警时应采取的行动，包括熟习所
有逃生途径。每年应最少进行一次防火演习，以测试既定走火程
序的效果。

许多机构通常会委任一个包括管理人员、主管和雇员的监察	
小组，以观察火警演习的情况。他们会预先获通知进行火警	
演习、假设失火地点及哪条逃生途径会受阻。

演习完成后，监察员应与高层管理人员商讨演习情况和所发现	
的不足之处，从而作出改善。相关改善措施的信息亦须向雇员	
清楚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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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良好的工作场所管理及防止失火
良好的工作场所管理及合理的防火措施可减低发生火警的可能

性，否则不但失火机会增加，而且更难以阻止火势蔓延。

常见的火警危害是由于工作场所管理不善所致，例子包括：

	 堆积垃圾、纸张或其他容易着火的物料；

	 于工作场所吸烟；

	 不小心处理和存放过量易燃物品；

	 电路、电线、插头及插座保养不善或负荷过重；

	 电器不使用时仍然开着	( 除非在设计上须长期连接电源 )；

	 把可燃物料放在热源附近；

	 发热器、机械或办公室设备的通风受阻；

	 没有充分清洁施工范围；

	 出口及出口门被锁上；

	 逃生途径受阻；

	 防烟门被楔开；以及

	 防火装置及设备的保养欠善或其使用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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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良好工作场所管理的防火措施主要按常理行事，但雇员仍	
须知道要留意的事项。因此以下的核对清单对防火会有帮助，	
有关内容应按个别需要加以修改：

	 不可在建筑物内或其毗邻堆积可能着火的垃圾、废纸或其他
物料；

	 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

	 易燃物品应存放在合适地方，贮存量亦须适中；

	 电路、电线、插头及插座应正确地接上保险丝和保持良好	
状态，也不应负荷过重；由合资格的人进行定期维修及保养；

	 电器不使用时应关掉（除非在设计上须长期连接电源）；

	 把容易着火的物料放在远离热源之处；

	 机械及办公室设备所在地应保持空气流通，并须定期清洁
（在可积聚毛絮和尘埃及掺杂油脂的工厂尤为重要）；

	 定期清洁所有施工范围；

	 当有人停留在工作地点内，所有出口及出口门在任何时刻
均不得锁上；

	 所有逃生途径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防烟门时刻保持关闭；以及

	 妥为保养所有防火装置及设备。

应委派一人定期检查消防安全措施，并应鼓励雇员向主管或	
其他获授权人士通报任何危险情况。



13

 9	 查询及投诉
查询

如你对本指引有任何疑问或想查询职安健事宜，可与劳工处	
职业安全及健康部联络：

电话		 ：	 2559 2297（非办公时间设有自动录音服务）
传真		 ：	 2915 1410
电子邮件	：	 enquiry@labour.gov.hk

你也可在劳工处网页 www.labour.gov.hk 阅览本处各项服务及	
主要劳工法例的资料。

如查询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务的详情，请致电 2739 9000。

投诉

如有任何关于工作地点的不安全作业模式或环境状况的投诉，	
请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 2172 或在劳工处网页	
填写并递交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所有投诉均会绝对保密。

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

http://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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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9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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